区市政园林环卫服务中心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
	依申请公开
	县级
	乡、村级

	1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审批
	申请条件:1、符合城市规划，有规划部门的批准文件或图纸;2、有符合条件的施工企业;3、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要求。

申请材料:1、城市规划部门批准文件及复印件；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审查意见;因挖掘道路损坏苗木等设施的，要分别征得园林等相关部门同意;2、挖掘位置平面图、施工纵断图（复印件1份）;3、施工方案:应包括施工管理体系，施工期限，施工方式和技术，施工围挡措施，安全警示设施，道路恢复质量保证措施等内容（复印件1份）;4、与具有三级及以上市政施工资质企业签订的施工合同(复印件);5、城市道路挖掘审批申请表（一式两份）。
申请流程:1.受理:提交申请材料,看材料是否齐全;2.审核:现场勘察，提出审批意见；3.办结：发放许可证。
法定依据:1、《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98号，1996年6月发布，2011年1月修改)第31条：“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须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方可按照规定占用。”第33条：“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持城市规划部门批准签发的文件和有关设计文件，到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审批手续，方可按照规定挖掘。”第三十七条:占用或者挖掘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城市道路的，应当向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交纳城市道路占用费或者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2、《山东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省人大第二十五次会议1996年12月通过，2010年9月修改）第21条：“严禁擅自挖掘城市道路。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必须报经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3、《淄博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办法》（市人大第二十次会议1996年3月通过,2004年9月修改）第13条：“……需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须持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签发的《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审查同意，到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办理手续，领取许可证，方可占用。《淄博市人民政府令》第91号规定下放区县实施。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20个工作日
	博山区市政园林环卫服务中心
	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报刊、广播、电视或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
	√
	　
	√
	　
	√
	　

	2
	
	依附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及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
	申请条件：1、符合施工条件;2、符合办理所需资料，经审核资料无误。

申请材料：1、中标文书或建设合同（复印件）； 2、规划许可证、用地许可证、开工许可证和规划平面图（1:500比例蓝图或复印件）；3、建设项目批文；

4、项目施工图；5、申请表。
申请流程：1.受理:提交申请材料,看材料是否齐全;2.审核:现场勘察，提出审批意见；3.办结：发放许可证。
法定依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1996年6月4日通过）第二十九条：“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的，应当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建设。”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20个工作日
	博山区市政园林环卫服务中心
	
	√
	　
	√
	　
	√
	　

	3
	
	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
	申请条件：1、符合施工条件;2、、符合办理所需资料，经审核资料无误。
申请材料：1、申请人须持个人身份证复印件或单位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

2、《特殊车辆上城市道路行驶许可申请书》；3、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通行证。

申请流程：1.受理:提交申请材料,看材料是否齐全;2.审核:现场勘察，提出审批意见；3.办结：发放许可证。
法定依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1996年6月国务院第198号，2011年1月修改）第二十八条：“履带车、铁轮车或者超重、超高、超长车辆需要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事先须征得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按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时间、路线行驶。”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20个工作日
	博山区市政园林环卫服务中心
	
	√
	　
	√
	　
	√
	　

	4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
	城市园林绿化行政审批
	临时占用城市园林绿地许可：申请条件：具有项目规划许可或市、区人民政府的项目建设批文。
申请材料：1、申请书（2份  ）；2、用地现状图（1份）；3、定位图 （1份 ，）。

申请流程：：1.受理:提交申请材料,看材料是否齐全;2.审核:现场勘察，提出审批意见；3.办结：发放许可证。

法定依据：1、《城市绿化条例》（1992年6月国务院令第100号，2011年1月修改）第二十条；2、《淄博市城市绿化条例》（2005年6月22日淄博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第二十六条。

城市树木修剪、砍伐、移植许可：申请条件：具有项目规划许可或市、区人民政府的项目建设批文。

申请材料：1、申请书（2份 ）2、规划图（规划局盖章，1份）；3、苗木清单。

申请流程：：1.受理:提交申请材料,看材料是否齐全;2.审核:现场勘察，提出审批意见；3.办结：发放许可证。

法定依据：1、《城市绿化条例》（1992年6月国务院令第100号，2011年1月修改） 第二十一条；2、《淄博市城市绿化条例》（2005年6月22日淄博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第二十八条。

改变绿化规划、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审批：申请条件：具有项目规划许可或市、区人民政府的项目建设批文。

申请材料：1、申请书（2份 ）； 用地现状图（1份 ）； 2、规划图（规划局盖章，1份）； 定位图（1份）。

申请流程：：1.受理:提交申请材料,看材料是否齐全;2.审核:现场勘察，提出审批意见；3.办结：发放许可证。

法定依据：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2004年6月发布）附件第107条；2.《淄博市城市绿化条例》（市人大第十八次会议2005年6月通过）第二十五条。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城市绿化条例》、《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信息形成（变更）20个工作日内
	博山区市政园林环卫服务中心
	政府网站、公开查阅点
	√
	　
	√
	　
	√
	　

	5
	城市供水、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
	对从事工业、建筑、餐饮、医疗等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许可的审批
	申请条件：1、排放口的设置符合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规划的要求； 2、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相应的预处理设施和水质、水量检测设施；3、排放的污水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有关排放标准；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申请材料：建筑开发项目1、《淄博市建设项目排水管理责任书》；2、《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申请表》；3、建设项目规划图；4、室外雨水、污水管网平面图。餐饮医疗项目1、《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申请表》；2、医疗项目还应满足卫生疾控部门相关要求。工业企业项目1、《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申请表》；2、排水户内部排水管网、专用检测井、污水排放口位置和口径的图纸及说明；3、按规定建设污水预处理设施的材料；4、排水隐蔽工程竣工报告；

5、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水户应当将已安装的主要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数据与排水主管部门共享。如排水户不选择告知承诺方式办理排水许可，则餐饮医疗和工业企业项目再增加排水水质检测报告。

申请流程：1.受理:提交申请材料,看材料是否齐全;2.审核:现场勘察，提出审批意见；3.办结：发放许可证。
法定依据：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2004年6月发布）附件第103项：“项目名称：城市排水许可证核发，实施机关：所在城市的市人民政府排水行政主管部门。”2、《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41号，2014年1月发布）第21条：“从事工业、建筑、餐饮、医疗等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应当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3、《城市排水许可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52号，2006年12月发布）第3条：“排水户向城市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排放污水，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申请领取城市排水许可证书。……”第5条：“……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负责城市排水管理的部门（以下简称排水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排水许可证书的颁发和管理。”4、《淄博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办法》（1996年3月29日淄博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2004年8月25日淄博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修正）第二十六条：排水管理实行排水许可证制度。5、根据《淄博市建设委员会文件》淄建[2005]41号“关于<淄博市城市排水许可管理办法>的通知”第六条:本市城市排水管理实行排水许可证制度，《排水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排水户应当在有效期满3个月前，申请续期。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信息形成（变更）20个工作日内
	博山区市政园林环卫服务中心
	政府门户网站、公开查阅点
	√
	　
	√
	　
	√
	　


